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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因工伤残待遇申领办理规范》编制说明 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根据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《关于征集 2022 年度自

治州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的要求，2022 年 4

月 24 日，昌吉州社会保险管理局申报了《因工伤残待遇申领办

理规范》地方标准的研制项目。制定周期 12 月。本标准为推荐

性标准。 

（二）起草单位 

本标准由昌吉州社会保险管理局提出并归口，新疆简正智信

标准化服务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等单位联合起草。 

（三）本部分标准主要起草人 

姓名 性别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

贾樱丽 女 综合业务

科科长 

昌吉州社会保险

管理局 

标准结构设计

及部分章节编

写 

陈小平 女 城乡居民

养老保险

科副科长 

昌吉州社会保险

管理局 

标准结构设计

及部分章节编

写 

彭玉芳 女 工伤失业

待遇审核

科科长 

昌吉州社会保险

管理局 

部分章节编写 

胡春华 女 待遇复核

科科长 

昌吉州社会保险

管理局 

部分章节编写 

汪  晗 女 总经理 新疆简正智信标

准化服务事务所

（有限公司） 

根据 GB/T 1.1 

格式要求通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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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 敏 女 质量总监 新疆简正智信标

准化服务事务所

（有限公司） 

标准结构设计

及编写 

二、制定（修订）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

随着国家“放管服”改革的不断深化，国家层面相继发布提

高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相关文件，国家人社系统大力

推进行风建设，服务流程进一步优化，办事材料提供大幅精简，

社会保险办理与“互联网+”技术深度融合，新的服务形式和手

段不断涌现。根据新人社办发〔2019〕30 号文《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社会保险政务服务事项清单》和新疆社会保险核心三版系统

（简称新三版）的要求，为全面提升当前昌吉州社会保险标准化

服务水平、推进社会保险服务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，使社会

保险服务业务实现就近办、一次办、网上办。编制组结合昌吉州

社会保险目前运行的标准化管理体系，从实际出发，在管理模式

和服务流程上又进一步进行了简化、优化。该系列标准的研制对

规范昌吉州社会保险服务、提高昌吉州社会公共服务水平、推动

昌吉州社会保险服务事项办理标准化管理的发展，促进自治州社

会保险服务业更好的为社会民众服务具有现实意义。 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 

（一）成立起草小组 

2021 年 12 月，由昌吉州社会保险管理局牵头成立标准起草

小组，对标准起草工作进行了分工，明确各自任务和职责，以确

保项目的顺利实施。标准研制组的主要起草人员为昌吉州社会保

险管理局各业务负责人，有着多年从事社会保险服务的经验，为

标准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 

（二）资料收集 

编制组通过大量收集已有的同类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，经昌

吉州社会保险管理局充分论证，纳入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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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： GB/T 31596.5《社会保险术语 第 5 部分：工伤保险》、GB/T 

31599《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》、GB/T 32621《社会保险经

办业务流程 总则》、GB/T 34414《社会保险经办绩效评价规范》。 

（三）拟稿 

本文件草案稿于 2022 年 3 月底完成，在草案稿的起草过程

中，昌吉州社会保险管理局充分发动行业技术力量，通过组织协

调，集合自治州各级社保服务机构参与本次标准研制项目。在

2022 年新疆疫情不断的情况下，昌吉州社会保险管理局先后在

八、九月份 2次连续组织召开数十天的线上标准研讨会，确定本

地方标准的编制大纲、名称和“要求”的各项章节的架构和内容，

在此基础上完成标准草案稿。 

（四）征求意见阶段 

草案稿经昌吉回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自治区社保

中心、昌吉州社保局及昌吉州各县市社保局等单位进行讨论，围

绕因工伤残待遇申领办理业务特点，就标准主要章节的构成、因

工伤残待遇申领办理过程经讨论，共收到相关意见和建议 7条，

采纳了 6 条。征求意见汇总表如下： 

序

号 
条款 更改为 是否采纳 

1 封面 增加英文翻译 采纳 

2 范围 
应使用固定表述，“规定了…的要

求 
采纳 

3 
规范性引用

文件 
调整格式 采纳 

4 术语和定义 增加英文翻译和来源 采纳 

5 术语和定义 章标题段落设置不正确 采纳 

6 3 增加“一次性就业补助金” 不采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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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6.1.3.1 删除“劳动能力鉴定费” 采纳 

（五）标准审定阶段 

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了自治区社保中心、自治区标准

化研究院、乌鲁木齐市社保局、昌吉州人社局、昌吉州税务局的

7 名专家组成评审组，对昌吉州社会保险管理局提出的《因工伤

残待遇申领办理规范》地方标准送审稿进行审定，专家在认真审

阅书面材料的基础上，对标准逐章逐条进行了审定，形成了本文

件的审定纪要，根据纪要，标准起草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

修改和完善，待专家组组长确认后，形成报批稿，报昌吉州市场

监督管理局批准、发布。 

四、制定（修订）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律、标准

的关系 

（一）制定标准的原则 

a) 本文件编制遵循“科学性、实用性、统一性、规范性”

的原则，注重可操作性，力求达到基层业务办理人员能看懂、好

理解的实施效果。 

b) 本文件不涉及强制性标准的条款和内容。 

c) 本文件的结构和编写符合 GB/T 1.1-2020 的要求。 

（二）制定标准的依据 

本文件以自治区社保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为基础，结合新三版

系统的操作要求编制标准内容。 

（三）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 

本文件中术语和定义符合 GB/T 31596.5《社会保险术语 第

5 部分：工伤保险》；要求符合 GB/T 32621《社会保险经办业务

流程 总则》；档案管理引用 GB/T 31599《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

理规范》；监督、评价与改进符合 GB/T 34414《社会保险经办绩

效评价规范》。 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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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范围 

本文件对因工伤残待遇申领办理的术语和定义、职能、流程、

要求、档案管理和查询、监督、评价与改进进行了规定，适用于

因工伤残待遇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伤残津贴、生活护理费、一

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待遇申领的办理。 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文件中引用了社保相关国家标准，以充分保证本文件条款

的可依性。 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 

对因工伤残待遇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伤残津贴、一次性工

伤医疗补助金进行了解释。 

（四）职责 

包括经办环节中的各岗位职责，有受理岗、初审岗、复核岗

和档案管理岗。 

（五）要求 

包括申报对象范围、申报方式、申报材料、受理、初审、复

核、支付、办理时限、通告、存档业务均按新三版系统提示操作。 

（六）档案管理和查询 

档案管理查询符合 GB/T 31599 的要求。 

（七）监督、评价与改进 

监督、评价与改进在符合 GB/T 34414 的前提下，还提出建

立监督管理机制及不断完善服务体系等管理要求。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

本文件经昌吉回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自治区社保

中心、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、乌鲁木齐市社保局、昌吉州人社局、

昌吉州税务局等单位 7 名专家进行评审，就标准主要章节的构

成、事项经办流程上经讨论，共收到相关意见和建议 7条，标准

编制组逐一采纳进行修改。征求意见汇总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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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条款 更改为 是否采纳 

1 
规范性引

用文件 

第 2 章引用的标准均未表明年代号，

应考虑第 3章中带年代号和条款的引

用。 

采纳 

2 参考文献 

未在正文中具体引用的标准，如果编

写过程中实际进行了参考且必须编入

标准，可放在参考文献部分。 

采纳 

3 6.2.2 

根据表述要一致的原则，将 “受理岗

受理并审核现场提交材料的完整性：”

改为“通过现场办理的，受理岗受理

并审核现场提交材料的完整性； 

采纳 

七、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

    建议《因工伤残待遇申领办理规范》地方标准作为推荐性标

准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

建议标准批准发布后由昌吉州社会保险管理局牵头，组织自

治州七个县市对标准进行宣贯培训工作。 

建议各县市自行组织本级及基层服务站、所，结合实际业务，

对标准进行深入学习和理解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因工伤残待遇申领办理规范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地方标准起草小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


